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桂人社函〔2020〕10 号
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关于启用职称电子证书的通知

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职改办，自治区各系列（行业、单

位）职改办，自治区直属、中直驻桂有关单位职改办（人事、干

部处）：

根据国家和自治区深入推进职称制度改革有关文件精神，为

深入推进我区职称领域“放管服”改革工作，决定启用评审类职

称电子证书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启用职称电子证书的范围

自本文下发之日起,通过评审、重新确认、认定、遗失补办等

方式取得的职称，全面实行职称电子证书，纳入广西壮族自治区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电子证照库管理，原则上不再发放纸质证

书。

已发放的原纸质职称证书继续有效，不需要更换为职称电子

证书，原纸质职称证书因遗失、损坏、证书信息有误等需要重新

发放的，补发电子证书，不再补办纸质证书。纸质职称证书数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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继续归集完善，并逐步纳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厅电子证照库管理。

二、职称电子证书签章和管理权限

全区高中初级职称电子证书使用“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厅职称专用章（1）”电子签章，设置“批准机关”字

段体现职称管理层级，按“谁批准，谁负责”的原则实行分级管

理。

三、职称电子证书使用效力

职称电子证书与纸质证书具有同等效力，表明持证人具有相

应级别职称，可作为我区专业技术职务评聘、岗位聘任或执业注

册的有效凭证。

由于电子证书具有可复制和不可回收性,职称资格的有效性

以电子证照库数据和取得资格文件为准。有关单位或个人可通过
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电子证照库核验证书的真

实性和有效性。

四、证书打印和核验方式

持证人可根据本人职称取得的时间进度，登陆广西壮族自治

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官网、广西“数字人社”网上服务大厅、

“广西人社”APP、“广西人社服务”微信公众号证等渠道自行下

载、打印证书。单位或个人可在上述渠道，以及通过识别证书上

的二维码进行证书信息查询和核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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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特殊情况无法通过上述渠道查询到信息的，根据上述渠道

的提示信息，到相应渠道进行证书打印和核验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持职称电子证书的专业技术人员应严格按照规定规范使

用，严禁伪造、篡改、挂证、滥用。违规行为经查证属实的，记

入个人记录，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涉及犯罪的，依法追究法

律责任。

（二）各级职称证书批准机关应高度重视职称电子证书的管

理，对所批准制发的电子证书负责。批准机关应指定专人负责各

自范围内职称证书的制证申请和日常管理，职称评审结果按管理

权限经确认后，原则上应在 5 个工作日内报送数据至自治区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电子证照系统生成电子证书，并及时通知专业

技术人员自行打印电子证书。如制发证书因有误或需要取消的，

应及时报送信息进行数据库数据更新。报送数据具体方式另行通

知。

（三）2018 年以前取得高级职称尚未进行在线审验的个人，

应根据《关于开展在线审验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的通知》（桂

职办〔2016〕120 号）要求，及时登录广西专业技术人员职称管

理服务平台（www.gxrczc.com）“证书在线核验”栏目进行在线

审验。各中初级职称证书发放单位或主管部门应根据《广西壮族

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归集中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

数据的通知》要求，及时登录“广西专业技术人员职称管理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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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 www.gxrczc.com）”实现 2018 年以前纸质职称证书的数据

归集。

本通知未尽事宜，请联系自治区职改办，电话：0771-5866234。

附件：证书样式
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0年1月14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
